
槍砲彈藥刀械證照補發申請書 

申請補 

發類別 

原發證照機關 

日  期 字 號 
補 發 事 由 發生時間地點 發 生 經 過 

刀械許

可證 
原發證照機關：

臺南市政府警察
局 

 

發 照 日 期 ：
100.01.15 

 

許 可 證 號 ：
R123456789-1 

 遺失 

 

 

 

□ 毀損 
 

 
 

一、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8年10月1日 

二、地點：00市

00區00路00號 

參加0000活動後
發現遺失。 

        此致 
         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00分局 00分駐（派出）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王大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址：臺南市00區00路00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633567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R123456789 

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10   月   21  日 
分駐（派出）所初核 分局複核 警察局核定審核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 

  

 
 
 
 
 
 
 

 

附註 

一、槍砲、彈藥、刀械證照遺失或毀損，應向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所在地、主事務

所所在地、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申請補發。 

二、個人槍砲彈藥執照、刀械許可證遺失或毀損者，並請檢附一寸光面照片貳

張；證照毀損者，另請檢附原許可證照憑辦。 

 

視個案填寫 

王 
大
明 

由申請人

親筆簽名

並加蓋私

章。 


